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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公開徵求 

111年度長者整合性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 

委託維護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 

壹、 計畫背景 

為提供社區長者營養教育、營養諮詢服務，本局自106年起持續辦理社區營養教

育示範點計畫，截至目前為止共與67處有供餐之關懷據點結合設置社區營養教育示

範點，然營養教育推廣非一蹴可幾，須持續及長期的於社區中深耕，111年期望透

過本局社區營養推廣中心和委辦單位ㄧ起維護示範點，持續提供社區長者營養教育、

營養諮詢等服務。  

 

貳、 計畫目的 

一、 提升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長者營養識能。 

二、 促進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長者將營養知識落實於日常生活飲食。 

三、 使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長者能獲得健康餐點。 

 

參、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肆、 辦理方式 

一、 計畫委託對象 

(一) 本市各醫療院所 

(二) 大專院校 

(三) 衛生所 

(四) 區公所或承辦關懷據點之社區發展協會等單位。 

二、 計畫委託經費: 

(ㄧ)委託經費應專款專用，視計畫內容核定。 

(二)服務65歲以上長者總人數達70人次以上，每一單位委託金額以3萬元為

上限。 

三、 收件至111年4月29日。 

四、 執行期程:自計畫核定日起至111年9月8日。 

五、 期末成果繳交:111年9月8日前繳交期末成果書面報告。 

 

伍、111年辦理維護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申請須知 

一、 計畫背景： 

    本局結合本市各單位共同設立67處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截至110年止，皆

以教案進行授課傳遞正確的營養知識，然營養知識與我們息息相關，觸及範圍

極大，每個示範點營養知識需求皆有所不同。為持續向民眾推廣正確營養認知，

期望透過維護67處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藉團體衛教、營養諮詢等多元推廣方

式傳遞社區長者其所需之營養觀念，加深民眾正確營養認知進而落實於日常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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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目標： 

(一) 透過辦理營養講座及諮詢服務，提升民眾營養識能。 

1.提供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長者需求之營養知識。 

2.加強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認識飲食六大類食物。 

3.透過諮詢服務，協助民眾解決營養問題。 

4.促進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長者將正確的營養觀念落實於生活中。 

(二) 輔導供餐之關懷據點，提供符合高齡友善健康飲食原則之餐點。 

 

三、 計畫執行時間: 

為讓社區民眾能持續獲得營養教育資源，達永續推動之理念，活動辦理期

間由計畫核定日起至111年9月8日。 

 

四、 執行方式: 

(一)必辦項目 

1.維護「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1處:提供本局已成立之67處社區營養教育示

範點如附件一供參。 

2.辦理營養講座至少5場:對象為社區民眾(至少結合1個不同里別)，講座主

題以附件二及營養示範點長者需求之營養知識為主軸(須填寫附表一、附表

二)，需進行前後測及滿意度調查。 

3.辦理居家運動課程至少1場: 

 (1)課前以「我的餐盤」舞蹈宣導作為暖身(至少拍到一張相關照片)。 

    影片網址: https://pse.is/QC8DN 

 (2)加強長者運動知識及養成運動習慣(須填寫附表一、附表二) 。 

4.輔導供餐據點提供高齡友善健康飲食原則之餐點2家 

(1)以實地輔導方式進行。 

(2)輔導對象:輔導關懷據點之供餐者(自行烹煮或便當工廠或餐飲業等)。 

(3)輔導前與輔導後需填寫餐飲輔導紀錄表單 

(4)於受輔導業者或關懷據點中張貼健康餐飲輔導點之標示(由本局製作提

供)。 

5.營養諮詢及風險篩檢服務:為即早提供有營養不良者或營養不良風險者相

關介入，提供營養諮詢服務時，並運用「臺灣版迷你營養評估量表」進行

營養風險篩檢(附表三)，提供服務並進行後續介入至少4人，並紀錄(附表

四)。 

6.參與營養示範點教育訓練:每單位需派1至2人參與，建議由計畫執行者、

成果撰寫者或核銷經費者參與本局舉辦之營養示範點教育訓練。 

7. 飲食行為調查:課程開始前針對學員進行飲食行為調查(附表五)。 

8.授課之營養師教育訓練：授課之營養師須至少參與本局辦理的社區營養師

培訓課程一場。 

https://pse.is/QC8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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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導 

1.宣導「我的餐盤」與「三好一巧」，並填寫附表一。 

2.宣導本局相關社群媒體，資料如附件三 

(三)成果填寫 

1.上述成果皆需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及本局所提供之問卷、報表填寫。 

2.辦理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及營養講座等相關內容需媒體露出，如海報或

網頁露出，並將成果填置媒體(網頁)露出(附表六)。 

3.居家運動課程照片須至少有一張能代表利用「我的餐盤」舞蹈帶動跳。

(附表六) 

3.預估接受團體營養教育(含活動)之65歲以上長者總人數至少70人次。 

4.每場講座需填寫簽到單(附表七)。 

5.需撰寫期中/期末成果報告。 

(三) 成果發表會:需參與衛生局111年底辦理之成果發表會。 

(四) 將飲食行為認知調查暨課程滿意度調查表填至 EXCEL表單，請至

https://pse.is/43dt8u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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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分標準： 

評 審 項 目 配分 

計畫之實施方法及內容步驟具體、可行、有延續性 

(含承接政府單位相關計畫經驗及行政配合度) 
40 

計畫內容可否達成預期目標及成果 20 

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20 

計畫是否完整及符合申請須知 20 

總     計 100 

     #依評分結果達75分（含）以上，始得通過委辦。 

 

      六、計畫申請： 

 申請單位需於111年4月29日(星期五)前將計畫書送達本局(730 台南市新 

   營區東興路163號 國民健康科收)，請註明「維護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以郵 

   戳為憑，各申請資料收件後恕不退還。 

七、計畫撰寫： 

(一) 計畫書內容應包括現況、目標、執行策略與方法、執行進度(甘特圖)、

預期成果、經費概算等資料一式3份及 word電子檔1份(如附件四)。 

(二) 計畫書統一左側裝訂，以 A4 大小直式橫書，並標示頁碼及雙面印刷。 

(三) 經費編列原則： 

1. 人事費及管理費：不予編列。 

2. 國內旅費：不得超過本子計畫總委辦金額之5%。 

3. 業務費不得編列維護費、設備費、國外旅費、獎勵金、獎助、捐助及補助

費、生日禮金、聚餐、手機儲值卡、執照費、會費、宣導品。 

4. 水電費:不得編列。 



   5 
 

 

 

111年社區營養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範圍 

凡未列於本經費表之項目原則上不得編列，如加入相關學會之年費、論文出版費用

等。 

項目名稱 說明 編列標準 

業務費   

按日按件

計資酬金 

1.講座鐘點費 

講座鐘點費係實施本計畫所需訓練

研討活動之授課演講鐘點費或實習

指導費。 

專家指導授課之交通費可依「講座

鐘點費支給表附則5」主辦機關得衡

酌實際情況，參照出差旅費相關規

定，覈實支給外聘講座交通費及國

內住宿費。 

計畫項下已列支主持費及研究費等

酬勞者不得支領本項費用。 

講座鐘點費分內聘及外聘

二部分： 

外聘： 

國外聘請者: 得由主辦機

關衡酌國外專家學者國際

聲譽、學術地位、課程內

容及延聘難易程度等相關

條件自行訂定。 

國內聘請者:專家學者每

節鐘點費2,000元為上

限，與主辦或訓練機關

(構)學校有隸屬關係之機

關(構)學校人員，每節鐘

點費1,500元為上限。 

內聘:主辦或訓練機關

(構)學校人員，每節鐘點

費1,000元為上限。 

講座助理：協助教學並實

際授課人員，每節鐘點費

比照同一課程講座1/2支

給。 

授課時間每節50分鐘。 

 2.出席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專家諮詢會議之出

席費。計畫項下之相關人員（已列

支人事費之各類酬勞者）及非以專

家身分出席者不得支領。 

屬工作協調性質之會議不得支給出

席費。 

焦點座談參與座談者，非以專家身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

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

理，每人次2,500元為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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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說明 編列標準 

分出席，不得支領出席費。 

物品 凡處理經常一般公務或特定工作計 

畫所需使用年限未及2年或金額未達 

1 萬元之消耗或非消耗品購置費用

屬之。應詳列各品項之名稱單價、

數量與總價。 

 

1.消耗品： 

指依財物標準分類所定除油料以外

之消耗品，包括文具紙張、電腦及

周邊設備可拆卸分別處理之耗材

（如喇叭、光碟、碳粉匣等）、防

護等用品及圖書、報章雜誌之購置

費用屬之。2.非消秏品： 

(1)指依財物標準分類所定非消耗

品， 

包括事務、衛生、炊事、餐飲、被 

服、防護、陳設、手工、醫療等用 

具之購置費用屬之。 

(2)單價未達1萬元之非消耗性物品

以與計畫直接有關為限；且不得購

置普通性非消耗物品，如複印機、

印表機、電腦螢幕、碎紙機等。 

圖書費每本需低於10,000

元。 

國內旅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之相關人員及出席

專家之國內差旅費。 

差旅費分為交通費、住宿費、雜費

等。 

出席專家如係由遠地前往（三十公

里以外），受委託單位得衡酌實際情

況，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

定，覈實支給交通費及住宿費。 

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

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

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搭乘飛

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

者，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

但受委託單位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

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得報支。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規定辦理，差旅費之

編列應預估所需出差之人

天數，並統一以2,000元/

人天估算差旅費預算。 

於距離受委託單位三十公

里以內之地區洽公者，不

得申報出差旅費。實際報

支時應按下列標準支給： 

交通費： 

出差人若搭乘飛機、高

鐵、船舶者，應乘坐經濟

(標準)座(艙、車)位，其

餘交通工具，不分等次覈

實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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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說明 編列標準 

前項所稱汽車係指公民營客運汽

車。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

業務需要，報經本局事前核准者

外，其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

支。 

出差地點距離受委託單位

六十公里以上，且有住宿

事實，檢據覈實報支住宿

費。 

 

一般事務

費 

1.凡處理經常一般公務或特定工作

所需非屬前述各專項費用，如誤餐

費、印刷、獎牌製作、廣告費、活

動保險費、材料等。常見規定如

下： 

(1)連續開會或活動超過用餐時間必

須用餐時，可報支誤餐費，但應檢

附相關佐證資料，凡與計畫內容無

關之會議與活動，不得報支（每人

次最高80元）。 

(2)商品禮券編列適用對象如涉軍公

教員工，應符合「全國軍公教員工

待遇支給要點」及「公務人員品德

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規定。 

                                                                                                        

2.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受補

捐助單位因執行本計畫所應負擔之

補充保險費(編列基準請依中央健康

保險署之最新版本辦理)。 

1.應列明支用項目及金

額，並說明需求原因。 

2.依實際需要並參考共同

性質編列基準計列。 

 

 



   8 
 

 

 

八、經費核撥及成果報告 

(一) 經費核撥 

1. 付款方式：採一次支付 

2. 申請單位依意見修正計畫書，經本局核定並簽約完成後，本局據以撥付

該年計畫總經費100%金額。 

(二) 成果報告格式及繳交期限 

1. 成果報告：111年7月15日前函送繳交期中成果報告(如附件四)一式3份

及 word 電子檔1份。  

2. 111年9月8日前函送最終成果報告併同收支明細表一式3 份、原始憑證

(勿裝訂成冊)及 word 電子檔1份等函送本局，請參考附件四。 

3. 本計畫之各目標執行成果自計畫核定起始日開始計算，請申請單位依此

標準填報執行成果。 

4. 本計畫經費需視年度預算經議會審查結果辦理，若經費遭刪除，本局得

終止契約；若經費遭刪減，則以預算經法定程序審查通過之金額為準；若

經費遭凍結無法如期動支，本局將延遲辦理支付。 

(三) 計畫經費之動支、編列注意事項： 

1. 受委託者無主動權與決定權，一切依照委託機關核定內容辦理。 

2.經費概算表內各支用項目需與委辦計畫內容相關。 

3.支用經費有需列計所得部分，核銷時請檢附已列計所得之佐證資料。 

4.請確實依本局核定計畫及經費概算表執行，如有新增支用項目，需事先報

請同意後再行辦理否則該項經費不得核銷；另各項目經費不得相互挪用，除

於規定期限內函報本局同意修正外，執行剩餘數一律繳回。 

      5.審核計畫時，各項經費支給標準應依本府相關規定辦理；核銷沖轉時除檢

附  

      原始憑證正本等核銷文件外，需檢附各項經費支用明細表，俾利查對。 

6. 本委託經費專款專用，並自計畫核定起始日始得動支。計畫如有變更或

因 故無法執行者，應敘明理由、檢具相關事證，於111年7月15日前，來函

本局同意後，始得變更，且一次為限。 

7. 委託計畫核定之業務費(用途別科目)，應在核定範圍支用。實際執行時，

倘發現甲用途別科目預算有賸餘，乙用途別科目預算有不足，必須於用途

別科目間流用，其流入、流出金額需於111年7月15日來函本局申請變更。

如違反前述規定者，其流用金額，應予以減列。 

8. 年度經費結報，倘有結餘，應全數繳回。 

九、 注意事項： 

(一) 所有團體營養教育皆需填寫簽到單(附表七)並由受委託單位留存備查。 

(二) 受委託之單位必須遵守著作權及專利法等相關規定，所提供之本案相關

報告或文件，如包含第三者開發之產品（或無法判斷是否為第三者之產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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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保證（或提供授權證明文件）其使用之合法性（以符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

規範為準），如隱瞞事實或取用未經合法授權使用知識別標誌、圖表及檔案等，

受委託單位應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含訴訟及律師費用），於涉訟或仲裁中為

本局之權益辯護。 

(三) 本案經費由國民健康署運用菸品健康福利捐支應，計畫內容之各項服務、

措施或活動所製作之研究成果報告、訪問報告等項目或範圍、領據、收支明

細表、核銷清單，應於明顯適當位置註明主辦機關名稱及「經費由衛生福利

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支應」經費來源字樣。倘辦理政策宣導，應確實依政府

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及預算法第62條之1規定，明確標示「廣告」

二字；如有編列人事費用或臨時工資，於薪資發放時，應註明經費來源（例

如薪水單等），並將執行成果於繳交期末報告時，檢附相關佐證照片或樣本，

以供審查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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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67處 
1 新營區大宏里社區關懷據點 

2 鹽水區汫水里社區關懷據點 

3 鹽水區橋南社區發展協會 

4 白河區衛生所 

5 麻豆區磚井社區發展協會 

6 佳里區漳州社區關懷據點 

7 新化區東榮社區關懷據點 

8 善化區昌隆里照顧關懷據點 

9 學甲區平西社區關懷據點 

10 學甲區新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11 柳營區中興社區關懷據點 

12 柳營區重溪社區關懷據點 

13 柳營區果毅社區關懷據點 

14 柳營區八翁社區關懷據點 

15 後壁區嘉民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16 後壁區頂安里社區關懷據點 

17 東山區高原社區關懷據點 

18 下營區甲中社區發展協會 

19 下營區下營社區關懷據點 

20 六甲區甲東社區關懷據點 

21 六甲區水林里社區關懷據點 

22 六甲區龜港里社區關懷據點 

23 官田區官田社區發展協會 

24 大內區頭社社區關懷據點 

25 大內區環湖社區關懷據點 

26 西港區西港里社區關懷據點 

27 七股區樹林里關懷據點 

28 將軍區將軍社區關懷據點 

29 北門區失智社區據點 

30 北門區三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31 新市區大洲社區關懷據點 

32 安定區新吉社區關懷據點 

33 安定區港口關懷據點 

34 山上區衛生所 

35 玉井區沙田社區關懷據點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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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楠西區衛生所 

37 楠西區鹿田社區發展協會 

38 南化區南化里社區關懷據點 

39 左鎮區左中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40 仁德區成功里社區關懷據點 

41 仁德區中洲社區關懷據點 

42 歸仁區七甲里社區關懷據點 

43 關廟區東勢里社區關懷據點 

44 龍崎區崎頂里關懷據點 

45 龍崎區永續社區關懷據點 

46 永康區中華里關懷據點 

47 永康區龍埔里社區關懷據點 

48 東區東光社區發展協會 

49 南區大林社區關懷據點 

50 南區國宅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51 南區金華社區關懷據點 

52 南區大恩里社區關懷據點 

53 南區車仔寮關懷協會 

54 中西區啟智社區關懷據點 

55 中西區五條港里關懷據點 

56 北區正覺社區關懷據點 

57 北區合興社區關懷據點 

58 北區安民社區關懷據點 

59 北區三德社區發展協會 

60 北區中樓社區發展協會 

61 北區文成里社區官還據點 

62 安平區文平社區發展協會 

63 安平區華平社區關懷據點 

64 安南區社團法人台南市社區關懷協會(和順

教會) 

65 安南區塩田社區關懷據點 

66 安南區南興社區關懷據點 

67 安南區安和里關懷據點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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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之營養主題 

項次 主題 

1.  乳品類介紹 

2.  吃全榖 保健康 

3. 豆魚蛋肉類的認識 

4. 三蔬二果 

5. 我的餐盤 

6. 長者三好一巧飲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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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資源分享 

 

1. 「呷營養  顧健康」營養教育專欄 

http://health-hp.tncghb.gov.tw/?menu=health&kind_id=12 

 

   2.本局多款營養教育影片及動畫，放置於「台南健康情報讚」FB社  

     團、YOUTUBE頻道及LINE@粉絲團，邀請各位一同按讚、分享加訂 

     閱唷。 

 

   3.若各單位有拍攝營養相關影片，也歡迎提供給本局放於「台南健康 

     情報讚」FB社團、YOUTUBE頻道及LINE@粉絲團，供市民閱覽。 

   

                

 

   
             
 

 

 

 

 

          (YOUTUBE)               (FB)               (LINE@) 

 

 

 

附件三 

http://health-hp.tncghb.gov.tw/?menu=health&kind_i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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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委託維護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計畫書 

  

  

  

 

 

 

  

 

 

 

 

 

 

 

 

 

 

填報日期： 111年  月  日 

填報單位: 

[經費由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支應] 

 

 

 

 

 

 

 

 

 

 

附件四 



   15 
 

註：本計畫書限用中文書寫 

一、 執行單位基本資料： 

 

1.機關團體名稱： 

2.登記地址： 

3.立案字號及日期(衛生所免填)： 

4.金融機構名稱及帳號： 

5.組織宗旨或任務： 

6.負責人姓名： 

7.主要推動者姓名： 

8.聯絡人姓名： 

9.連絡電話： 

10.傳真： 

11.電子郵件信箱（E-mail）           : 

12. 請摘要過去執行相關計畫之經驗： 

13.推動之區域： 

14.維護的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   

15.結合之關懷據點名稱: 

 

二、 背景與現況(簡述區域營養需求及特性): 

三、 目標:  

四、 期程：計畫核定日至111年9月8日止 

五、 執行策略與方法： 

(一) 必辦項目: 

(二) 成果填寫 

1.上述成果皆需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及本局所提供之問卷、報表填寫。 

2.辦理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及營養講座等相關內容需媒體露出，如海報或網

頁露出，並將成果填置媒體(網頁)露出。 

3.預估接受團體營養教育之65歲以上長者總人數至少70人次。 

(三) 成果發表會:參與衛生局於年底辦理之成果發表會。 

 

六、 社區營養示範點課程表(表格不足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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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時    間 主            題 講    師 

 
   

   

    

   

 

七、 預期成果 

八、 預定工作內容與進度（以甘特圖呈現） 

九、 經費編列表(單位:元)         ○○○

單位 

項 目 單價

(1)  

數量/單位 

(2）  

小計  

(3)=(1)*(2) 

說明  

一、業務費     

文具紙張  1/式  活動辦理所需油墨、紙張、文

具、碳粉、資料本…等費用 

印刷費  /式  印製相關單張、手冊、講義、

問卷及表單、貼紙、海報、報

告等之印刷裝訂費及影印費…

等。 

旅費  /式  辦理業務地點與公司地點距離

需大於30公里始得編列使用。 

材料費  /式  辦理教案施作、講座、活動所

需之食材費。 

 /式  辦理教案施作、講座、活動所

需之所需之課程材料。 

出席費 2500 /節  營養專家出席進行實地輔導 

講師鐘點費 1,000 /節  營養講座等，內聘講師。 

2,000 /節  營養講座等，外聘講師。 

其他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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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委託維護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計畫 

期中/最終成果報告 
  

  

  

 

 

 

  

 

 

 

 

 

 

填報日期： 111年  月 日 

填報單位: 

[經費由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支應] 

 

 

 

 

 

 

 

註：本計畫書限用中文書寫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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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執行單位基本資料： 

  

1.機關團體名稱：  

2.登記地址：  

3.立案字號及日期(衛生所免填)： 

4.金融機構名稱及帳號： 

5.組織宗旨或任務： 

6.負責人姓名： 

7.主要推動者姓名：  

8.聯絡人姓名：  

9.連絡電話： 

10.傳真： 

11.電子郵件信箱（E-mail）  : 

12. 請摘要過去執行相關計畫之經驗： 

13.推動之區域：  

14.維護的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  

15.結合之關懷據點名稱: 

二、 目錄：包括目次、圖目錄、表目錄、附錄。 

三、 摘要 

四、 本文： 

(一) 計畫依據 

(二) 前言及目的 

(三) 執行策略 

(四) 執行成效 

(五) 檢討與修正 

(六) 結論與建議 

(七) 圖表 

五、 附錄：相關會議紀錄、實地訪查紀錄等文字紀錄與活動照片



   19 
 

 

 

         辦理團體營養教育 

項次 辦理日期 地點 營養教育課程主題 具體成效（營養知識評值-前、後測變化） 

範例 110.4.10 里民活動中心 認識「我的餐盤」 
參與65歲以上長者共計30人，整體營養認知率由70%提升

為90%。 

1     

2     

3     

4     

5     

6     

                                                                      總人次          人次 

 

       

  宣導營養教育(我的餐盤、三好一巧) 

項次 辦理日期 地點 營養教育課程主題 具體成效（營養知識評值-前、後測變化） 

範例 110.4.10 
里民活動中

心 
認識「我的餐盤」 總人次    人次 

1     

2     

照片(至少一張)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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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滿意度調查表 
課程名稱：            課程講師： 

課程日期：     年     月    日 

大家好： 

首先，非常感謝您參與本次的課程，為了讓課程更貼近參與者的期待，請您依

實際感受勾選(V)並提供寶貴建議，以作為日後安排之參考，再次感謝您的參與！ 

 

題                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一、課程調查 

1.對本次課程主題安排滿意      

2.對本次課程時段及時間安排滿意      

3.本次課程內容符合我對課程的期

待 

     

4.講師能適時解決學員之問題      

5.課程對日常生活有實質的幫助      

6.對整體上課環境滿意      

7.對此次課程整體評價      

二、您是從何得知此項課程:□衛生所 □醫療院所 □大專院校 □網路 

                         □其他                                

三、其他意見：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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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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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營養服務（面對面衛教/線上衛教/營養風險篩檢）： 

編

號 
日期 姓名 性別 年齡 地點 

營養服務紀錄 

（可複選） 
備註 

範

例 
110.9.1 陳小 O 

■男   

□女 
65 

□社區營養推廣中心 

□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 

□學校 

■里民中心 

□醫療機構 

□長照據點 

□其他：  

1、 

■面對面衛教 

□線上衛教 

■營養風險篩檢 

 

2、紀錄：______ 

(需填寫評估結果及介入措

施) 

 

1   
□男  

□女 
 

□社區營養推廣中心 

□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 

□學校 

□里民中心 

□醫療機構 

□長照據點 

□其他：  

1、 

□面對面衛教 

□線上衛教 

□營養風險篩檢 

 

2、紀錄：______ 

 

 

 

 

 

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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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______人         營養不良的風險______人       營養不良______人 

      

飲食行為自覺量表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 男性 □ 女性 

             3.年齡：□ 45歲以下□ 46~55歲 □56-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附表五 



   24 
 

             4.居住區域:        區 

             5.教育程度: □不識字 □識字 □小學 □國(初)中 □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或以上 

             6.持續工作:□否(含退休) □是(如上班、務農、養殖、開店等) 

             7.婚姻狀態:□未婚 □離婚 □喪偶 □已婚 □其他 

             8.與人同住:□否(獨居) □是 

             9.經濟狀況:□足夠應付 □剛好打平 □稍嫌不足 □較為困難 

            10.您的族群:□閩南 □外省 □客家 □原住民 □其他 

二、 問卷內容 
總是:為每個禮拜7天、常常:為每個禮拜5~6天、偶爾:為每個禮
拜3~4天、不常:為每個禮拜1~2天、沒有:為每個禮拜0天 

7 
天 

5-6
天 

3-4
天 

1-2
天 

0 
天 

 1.每天都有吃一匙堅果種子類(腰果、核桃等)      

 2.每天都有吃3-7茶匙油脂類      

 3.每天都有喝2杯牛奶(一杯240c.c.)      

4.每天都有吃3碗全榖雜糧類(如糙米、麵條、白米)        

 5.每天都有吃3份蔬菜(煮熟後半碗蔬菜為一份)       

 6.每天都有吃2份水果(一顆拳頭大小或是一碗切好的水果為一

份) 
     

 7.每天都有吃5份豆魚蛋肉類(半個手掌大為一份)      

 8.每天都有喝6杯水(約20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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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任何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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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 

社區營養團體教育活動成果紀錄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 年   月   日 辦理地點 
 

(_____區______里) 

主辦單位  業務主辦人  

講師  參加人數 

總人數______人 

其中65歲以上為

______人 

成果照片 

  

說明(一) 說明(二) 

  

說明(三) 說明(四) 

 

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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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媒體(網頁)露出（若無，海報張貼亦可）(至少一則) 
備註:衛生局網頁或活動相關單位網站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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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OO 社區營養教育示範點簽到單 
一、活動日期:111年 OO 月 OO 日 

二、活動名稱:  

三、活動地點:                                   (_______區________里) 

 

姓名 性別 年齡 

領有身

心障礙

手冊 

姓名 性別 年齡 

領有身

心障礙

手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此表為範例，可依實際需求進行修改 

附表七 


